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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绍兴市镜湖科技城（一期）项目-科创大厦A、B项目 

EPC总承包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招标单位绍兴

市镜湖新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我公司作为联合体牵

头人与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绍兴市镜湖科技城（一期）

项目-科创大厦 A、B 项目 EPC 总承包”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 42,502.21 万元

人民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绍兴市镜湖科技城（一期）项目-科创大厦 A、B 项目 EPC 总

承包 

2、招标人：绍兴市镜湖新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3、中标联合体：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航天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4、中标价格：42,502.21 万元人民币 

5、工程地点：绍兴市镜湖新区 

6、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科创大厦-A、B 项目，新建文创办公区、文创公共空

间及配套商业等，总用地面积 1363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6559 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5725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9304 平方米，地下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地上采用钢结构，同时装配率≥60%，总投资约 63478 万元 。 

7、承包方式：EPC 工程总承包 

8、招标范围：本招标项目包括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材料采购、设备供应、



土建工程、园林绿化、安装工程、智能化、给排水、暖通、空调、电梯、消防、

人防、照明（亮化）、安装调试、技术服务、竣工验收、保修服务（含绿化养护）

等内容。 

9、计划工期：900 日历天（含施工图设计及施工等所有内容的完成时间）。 

10、质量目标：工程施工质量符合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1、招标单位：绍兴市镜湖新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浙江省绍兴市凤林西路 155 号 

法定代表人：吕文杰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实业投资; 土地开发服务;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 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除

网络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绍兴市镜湖新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本公司未与交易对手方发生类似业务。 

4、履约能力分析：绍兴市镜湖新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是绍兴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下属全资子公司，公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 39 号院 3 号楼 6 层 

法定代表人：马向东 

注册资本：26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岩土工程；工程监理；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压力管道设计；产品设计；电子元器件产品研发；制

造技术装备、保温隔热材料（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规划管理；环境评

价及检测；经济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招投标代理；

地质勘查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技术检测；保温隔热材料的技术开发；



销售建筑材料；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业机器人

制造；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测绘服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三、项目中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将运用公司装配式钢结构综合体技术体系，装配化率达到 60%以

上，项目的中标进一步体现了公司装配式绿色建筑集成服务商转型的战略的不断

落地。 

2、本项目是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杭绍甬一体化发展等战略部署的

重要抓手和平台。公司未来将紧紧抓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带来

的历史机遇，不断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和区域优势，充分享受长三角区域业务市场

不断增长带来的红利。 

3、公司通过承建杭州 2022 年亚运会全部主要场馆、萧山科技城创业谷项

目、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智慧谷”会议中心及杭州湾智慧谷二期项目的建设来

助力杭州大湾区的发展，也必将大大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4、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中标的本次项目的总金额为 42,502.21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 2019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73%。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极大的提

升公司 EPC 总承包项目承接的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5、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

顺利履行。本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

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4 日 

 


